关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517、518号综合（写字楼）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
审核意见回复

北京华储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517、518号综合（写字楼）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审核意见后，组织项目负责人员及签字估价师对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阅读和分析，现回复内容如下：
1.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5.4元/平方米.日，该租金是否包含增值税，选取案例的租金水平，是否也包含增值税，请补充说明；
回复：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及选取案例租金水平在比较法修正前，已“统一税费负担”，不包含增值税。
2.运用收益法评估结果5.65元/平方米.日,计算过程中,扣减了相关税金5.33%，可以理解为不含增值税的日单位租金，也就是说业主能够实际收到的金额，如果评估对象是市场客观租金，为向租户收取的租金，是否应该考虑税金的因素，请补充说明。
[bookmark: _GoBack]回复：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在计算总收益的过程中，价值形式是价税合计型，交易租金一般含增值税收入，因此在测算净收益时将应纳增值税额作为运营费用扣除，故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不包含增值税。
房屋租赁活动中，增值税应由承租人负担。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综合（写字楼）用房房地产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结果仅为估价对象本身的客观市场租金，不考虑交易过程中的税费因素。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